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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学院关于2020年暑期有关事项的通知

院内各系、科室：

根据上级部门疫情防控要求和集大办〔2020〕31号《关于

2020年暑假有关事项的通知》安排，经学院研究决定，现就理学

院2020年暑期有关事项安排如下：

一、放假、开学有关工作安排

（一）教职工

1.专任教师。6月20日—28日开展本学期线上教学总结和评

估，6月29日起开始放假。因教学计划安排，我院光电专业17-19

级、物理19级学生及学硕研究生于8月16日批量返校，相关专任教

师须在此时间前14天返厦，做好开学准备。

2.行政、教辅及其他工作人员。实行轮休，时间为7月4日—8

月14 日（暑假工作人员值班安排表见附件1）。轮休期间各部门

要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完成，非到岗值班人员如有工作需要，也应

灵活采取居家线上办公等方式，确保职能、服务事项履行到位。8

月16日我院有学生批量返校，8月15日起正常上班。暑期工作日上

班时间为上午 8:30-11:30，下午 2:30-5:00。

（二）学生

1.本科生。2020年暑假放假时间为6月20日—9月2日。原定于

2月22日至23日的2019-2020学年第一学期补考时间调整到9月1日

至3日，需参加补考的学生须于8月31日返校。9月3日注册，9月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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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-13日安排2019-2020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考核，9月14日正式上

课。因今年高考时间推迟，本科新生入学报到以录取通知书时间

为准。

2.研究生。原则上2020年暑假放假时间为7月4日-9月12日，

各学院和导师根据科研等方面实际需求作具体安排，我院学术型

研究生8月16日返校注册，专业型研究生9月13日返校注册，9月14

日正式上课。研究生新生入学报到以录取通知书时间为准。

（三）目前尚在国（境）外的师生，返校开学时间视疫情情

况另行通知。

二、疫情防控和相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暑期校园疫情防控。院内各系室要严格按照上级

部门有关疫情防控和《关于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

实施意见》（校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〔2020〕17号）要求，落实

各项防控措施，加强暑期应急值班值守，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制

度，做好安全稳定信息报送工作。实行“周零报告”制度，每周

五上午11:00前各教研室主任、科室负责人向学院值班人员报当周

安全稳定情况，值班人员汇总后书面报送校维稳办。

（二）严格人员管理，落实外出请假报告制度。各单位负责

人应掌握本单位人员和留校学生的去向动态，提醒师生减少不必

要外出，原则上不前往国外和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、不跨省域

长途旅行。教职工确需离开居住地的，须履行请销假手续（后附

“理学院教职工暑假离厦请销假”小程序二维码，提前三日扫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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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），报学院综合办公室陈諝，经院领导审批同意后由学院综

合办报学校教职工防控组备案。留校学生离校严格执行请假制

度，学生管理部门要落实“一人一档”的台账管理制度。

（三）认真抓好工作落实。院内各部门要结合 2020年度工作

要点，抓紧推进落实各项重点任务，认真做好暑期各项工作安

排，提前谋划和启动下学期工作，认真做好迎新和新学期开学前

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（四）加强安全稳定工作。各教研室、实验室、科室要做好

放假前安全检查，要切实做好暑假期间安全保卫、保密、防爆、

防火、防泄漏、防洪、防台、防汛等工作；要加强对师生防溺

水、交通、实习实训、社会实践等方面的安全教育管理，做好留

校学生的管理。

理学院综合办公室

2020年6月29日

理学院教职工暑假离厦请销假二维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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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理学院2020年暑假工作人员值班安排表

附件2：集大办〔2020〕31号关于2020年暑期有关事项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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